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暨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紀錄 

時間：107年1月19日(四)上午10：00 

地點：活動中心二樓圖書館 

主席：朱校長逸華                       記錄：何紀琴 

出席人員：如出列席簽到表 

壹、 頒獎： 

一、 歡送退休人員：黃淑芳師、邱馨儀師、徐文達師  

二、 106學年度第1學期班際生活教育競賽榮譽班導師林鳳美師、沈

和萱師、李宜樺師、王怡璇師、張美珠師、董于嘉師、詹惠玲

師、黃明貞師、李文傑師、魏莉芸師、詹明瑾師、王柔鈞師、

王結峰師、賴渝澐師、張澐瑄師、王國誠師、林美秀師、涂淑

清師、陳美諭師。 

三、 指導學生參加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比賽獲獎教師：官靜佩師、

林靜慧師、沈和萱師、劉淑惠師、胡韶砡師、張道琪師、黃淑

芳師、黃煌宜師、劉美玲師、蔡宗湶師、廖秋艾師。 

四、 指導學生參加中學生網站小論文比賽獲獎教師：史美奐師、王

成安老師、蔡麗卿師、康詵瑀師。 

五、 106年「臺大Super教案獎」教師組榮獲參等獎：于小雅師 

貳、 主席致詞： 

一、教育部為瞭解大學端招生選才的方向，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建

置線上問卷調查系統，對全國 69所一般大學院校進行線上調

查。 

(一)在「部定必修課程」項目的調查中，國文和英文兩科為所有

學群重視科目第一名，語文與閱讀是最重要的基本學力；而

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受重視程度分別高居第二及第三名，資



訊素養與動手實作能力受到重視。 

(二)「加深加廣」選修，在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上，調查顯示，大學

端明顯呈現各系屬性的選才特色，依照升學職涯規劃選擇專

業課程。 

(三)「學習歷程」日常學習表現與課外活動紀錄，本次調查也發現

了大學端普遍看重高中的生涯規劃與生命教育等相關課程，

這反映大學端希望高中學生更多認識自己，能依自己的興趣

與生涯規劃選擇合適的大學校系就讀。 

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是老師未來開課的重要依據，學生也能提早規劃

需要修習的相關課程。未來也將以此調查結果，編修大學 18 學群

與高中課程諮詢輔導參考，大學端可以參考瞭解高中所開設的課程，

以作為適性選才之參考。 

三、未來高中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透過課程計畫帄台匯入資料，在

校務行政系統內加入學習歷程紀錄模組，學生可自行依照甄選、申

請大學校系的要求，學生勾選匯出資料，甄選會將各自資料送大學

校系，推動大學專業化審查，協助校系瞭解該項檔案。 

参、家長會、教師會、各處室、員生消費合作社業務報告： 

一、家長會林美玉副會長： 

感謝全師教師辛勞付出，祝福全體教師新年快樂。 

二、教務處報告 

(一)107學年適性入學宣導：升學管道免詴入學有直升、優先免詴入學、

免詴入實用技能班學、技優甄審入學、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高職學

校獨立招生等各種入學管道。 

(二)107 學年度辦理科學班甄選入學臺北的學校：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臺北市立第一女中。 

(三)基北區 107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學校，基北區(3 校)：國

立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色班、國立師大附中資訊科學特色專班、臺

北市立麗山高中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四)107學年基北區入學管道重要日程，另今年新增五專優先免詴入

學重要管道，請參考校務會議資料。 

(五)107 學年度基北區免詴入學超額比序採計項目：總積分(108)=

多元學習(36)+會考(36)+志願序(36)。 

(六)感謝本學期協助高、國中學生晚自習的值勤行政同仁及老師(各

處室組長及教官、官靜佩老師、翁蕙湘老師、謝荔荔老師、李

文傑老師、陳韻嫆老師、黃煌宜老師、陳美心老師、詹明安老

師)。 

(七)本校 108 課綱校本特色課程有:「議題探索」-邏輯思考學程、

生活應用學程、人文素養學程；「專題製作」-人文素養學程、

邏輯思考學程、生活應用科學學程、生活美學學程；「自信發表」

-角落發表、進階校內外公開發表、學術專題發表等。 

(八)重要政策宣導一：基北區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詴入學作

業要點、比序、優免、直升人數，詳如校務會議書面資料。 

(九)重要政策宣導二：關於學生成績部分之規定：「學校得公告說明

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

排名」。提供的成績資料，切勿公開呈現(如通訊群組、電子郵

件)。高中學期成績單改版，其樣式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7 條總說明。請老師補考或重修成績最高分

數為 60分。 

(十)未來工作因應：持續 108 新課綱各項課程推動，下學期持續辦

理各種進階型、發展型學生發表活動，包括第五屆高中捷運盃

學生專題發表會及多元選修及菁英班專修成果動靜態專題發表

會。另高中部分仍持續完成 106 學年度先鋒計畫推動，敬請協

助。 

三、學務處報告 

(一)政令宣導：依據性別教育帄等法第21條第1項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性帄事件判斷準則：性騷擾事件係為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影

響他人、不受歡迎等情事；性霸凌事件則包括語言或肢體其他暴

力、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

威脅、非屬性騷擾持續性、傷害意圖等情形，有疑似狀況就需立

即通報。 

(三)違反性別帄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知悉服務學校發

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未於 24小時內通報，

統一裁罰基準延誤未滿 24小時者處罰鍰三萬元，延誤 24小時以

上未滿 72 小時者處罰鍰三至六萬元，延誤 72 小時以上未滿 96

小時者處罰鍰六至九萬元，延誤九十六小時以上者處罰鍰處九至

十二萬元，同一年內有二案以上延誤通報 24 小時以上者，自第

二案起，每次處罰鍰十二萬至十五萬元。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亦有裁罰第一次處

罰鍰三至七萬元，第二次以上，處罰鍰七至十五萬元。 

(四)學生作息提醒 1/24下午午休後 13:10-14:20打掃工作、考場班

級佈置，14:20大操場集合放學；2/21上午 07:30-08:00註冊協

調會/整理教室環境、08:00-09:00第二階段領書、09:00-10:00

開學典禮、10:10-11:00  幹部訓練/其餘學生上課。 

(五)優良學生選舉各班代表名單，請於 1/24前繳交，如有疑慮請與

訓育組連繫。 

四、總務處報告 

(一)107 年修建工程通過核定項目：運動場地階梯看台整修工程、

綜合教學大樓屋頂防漏工程、游泳池塗裝整修工程、專科教室

環境改善工程-高中生科教室。 



(二)門口人力保全執勤方式:週一到週五上午開門解保全由本校工友

值班，10：00到晚間自習(22：00)由保全值班，週六、日保全(08：

00-17：00)由值班。 

(三)為維護校園安全加強門禁管理，請同仁依「臺北市中等學校上課

期間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管理及服務流程」辦理，晤談完畢請親

送訪客離校。 

(四)春節期間校園不開放，活動中心停車場暫停開放(斷電)，請同仁

們務必於 107年 2月 14日下午 15：00前移出您的愛車。 

五、輔導室報告 

(一)建置「國中校務行政系統-生涯資料」期末檢核時程表，協助國

中部學生填寫與檢核生涯資料，進行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及生

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二)建置「國九學生志願選填詴探後輔導作為」時程表，進行適性入

學宣導、國九生涯資料總檢核、及適性輔導。 

(三)五專 107學年度新增「優先免詴入學」招生管道，各項比序積分

說明，「服務學習」之積分採計方式增列幹部或小老師每學期積

分採計 2分，服務學習時數採計至 107年 5月 14日(含)止。 

(四)依據教育部函規定，學生綜合基本資料卡(含輔導紀錄表)涉及學

生個人及其家庭相關成員之個人資料，爰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

用，校內教師就其個人獲取或保管學生各項基本資料應善盡保管

(護)責任。 

(五)本學期推行特殊教育，舉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感謝教師踴躍參

加。 

(六)輔導室結合教務處辦理高三職群宣導，希望將學生推向升學最高

峰，請給與肯定與鼓勵。 

六、圖書館報告 

(一)圖書館工作請參閱書面資料。 

(二) 高中讀書心得寫作比賽與高中小論文寫作比賽，感謝各位指導

老師及高中部國文老師賡續推動與指導。 

七、創意發展處報告 

(一)創發處工作請參閱書面資料。 

(二)各處室協助德國赫德中學至本校進行交流參訪，感謝各處室鼎力

協助。 



八、教官室報告 

(一)本校學務創新人力-紀廷昌先生，現負責高一學生輔導業務。 

(二)下學期高二、三班週會時間舉行機車行逕演練，俾減少交通事故

並維護學生安全。 

九、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報告請參閱書面資料。 

十、會計室報告 

會計室報告請參閱書面資料。 

十一、教師會報告 

本學期教師會為同仁爭取到夏慕尼、放山雞餐飲的優惠專案。 

十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提案人）：教務處 

案由一：本校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如說明，提請討

論。 

說明：依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09月 2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9530000號函。 

2.教育部 106年 09 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號令。 

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10月 0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40184300號函。 

4.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 106年 12月 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39738號函。 

5.新舊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後。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則修正對照表 

107.01.12.106-1 期末校務會議修訂版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文字 說明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100年 7月 14日
臺 
中(三)字第 1000114161B 號

令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總綱」之實施通則規
定，設置本要點。 
二、教育部 103年 11 月 28日
臺教授國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十二年國民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09月 2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9530000號函。 
四、教育部 106年 09 月 30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
號令。 
五、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10月 0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40184300號函。 
六、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 106
年 12月 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39738號函。 

壹、  依據 
ㄧ、教育部 95年 7月 3日臺
技（一）字第 0950074981c 號
令發布修正「綜合高中實施要

點」。 
二、教育部 98 年 7 月 30 日
臺技（一）字 0980113597B
號令發布「綜合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 
三、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7日
臺教技（一）字第 1020131965A 
號令修訂頒布「綜合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  

1.本校於 106 學年度起高一
新生為普通高中學制。 
2.依據參照教育部 100年 7
月 14日臺中(三)字第

1000114161B 號令修正發布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
綱」之實施通則規定，設置
本要點。 
 

貳、目的 
一、依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考量學校主客觀環境條

件、特色、學生需求及
家長期望等相關因素，

貳、目的 

一、綜合高中之課程由各校

依自身條件、特色、辦
理目標及要點規定，妥
善規劃、充分整合社區

參照教育部 103年 11月 2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135678A號令發布「十

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理念及精神修訂 



妥善規劃、充分整合社
區教育資源，以「自發」、
「互動」及「共好」為理
念，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積極推動學生多元適性課
程，鼓勵教師課程發展多
元、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
驗等課程設計，強化跨領
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
應用，以達成實踐素養導

向之課程與教學，以期落
實適性揚才之教育之學
習目標。  

三、引導學生自發主動學習，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
情，提升學生學習的渴
望、創新與自信表達的勇
氣，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
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教育資源、鼓勵學生就近
入學，為十二年國民教育
奠定堅實之基礎。 

二、建構學生認同之社區適性
發展學習環境，加強學生
選課自主化，鼓勵教師課
程發展多元化，以達成統
整、詴探、分化、專精之
學習目標。  

肆、組織與分工 
一、組織成員：本會置主

任委員 1 人，由校長擔
任，綜理一切課程發展
事宜；委員兼執行秘書
1 人，由教務主任擔
任，負責本會行政協調
事宜；另設委員 31人
包括： 

（一）行政人員代表 17 人：
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
導主任、圖書館主任、創
發處主任、人事主任、會

計主任、主任教官、教學
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
長、資訊組長、訓育組
長、生輔組長、輔導組
長、特教組長、體育組
長。 

（二）各領域科主席(召集
人)7人：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自然、藝能、
全民國防教育。 

（三）各年級導師代表 3 人。

(由各年級級導師擔任
之) 

肆、組織與分工 
一、組織成員：本會置主任委

員 1 人，由校長擔任，綜
理一切課程發展事宜；委
員兼執行秘書 1 人，由教
務主任擔任，負責本會行
政協調事宜；另設委員
29 人包括： 

（一）行政人員代表 17人：
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
導主任、圖書館主任、創
發處主任、人事主任、會
計主任、主任教官、教學

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
長、資訊組長、活動組
長、生輔組長、輔導組
長、特教組長、體育組
長。 

（二）各領域科主席(召集
人)7人：國文、英文、
數學、社會、自然、藝能、
全民國防教育。 

（三）各年級導師代表 3 人：
由各年級級導師擔任。 

（四）教師會代表 1人。 
（五）家長會代表 1人。 

依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09月 26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9530000 號函。 

2.教育部 106 年 09月 30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號令。 

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10月 06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40184300 號函。 

4.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 106
年 12月 11日臺教國署高
字第 1060139738 號函。 

增設 
(六) 專家學者代表 1人。 
(七) 學生代表 1人。(由班

聯會主席或優良學生
代表擔任之) 

 



（四）教師會代表 1人。 
（五）家長會代表 1人。 
(六) 專家學者代表 1 人。 
(七) 學生代表 1人。(由班聯

會主席或優良學生代表
擔任之) 

擬增設專家學者 1員及學生代表 1員。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95.1.4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98.9.11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105.06.17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5.06.30期末校務會決議通過 

107.01.12期末課發會審議 

107.01.19期末校務會討論 

壹、依據 

二、 教育部 100年 7 月 14日臺中(三)字第 1000114161B 號令修正發布「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 

   綱要總綱」之實施通則規定，設置本要點。 

二、教育部 103年 11 月 28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135678A號令發布「十二年國民

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09月 2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9530000號函。 

四、 教育部 106年 09 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號令。 

五、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10月 0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40184300號函。 

六、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 106年 12 月 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39738 號函。 

貳、目的 

一、依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考量學校主客觀環境條件、特色、學生需求及家長

期望等相關因素，妥善規劃、充分整合社區教育資源，以「自發」、「互

動」及「共好」為理念，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積極推動學生多元適性課程，鼓勵教師課程發展多元、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設計，強化跨領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應用，

以達成實踐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以期落實適性揚才之教育之學習目標。  

三、引導學生自發主動學習，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

創新與自信表達的勇氣，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參、職掌 

一、建構學校課程願景與特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研議學校課程結構，包括：必選修課程規劃、選修制度、編班分組策略、各

科排課配課原則、各科教學時數、各科排配課原則、學校重要行事等。 

三、審議學校課程計畫及執行成果。 

四、評鑑與選用各科教學教材或審查自編教材。 



五、審議各科課程改革提案。 

六、研議教學設備充實與建構行政支援系統。 

七、規劃與執行學校課程評鑑事宜。 

八、規劃教師進修專業成長事宜。 

九、執行學生選課輔導與進路規劃。 

十、議決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肆、組織與分工 

一、組織成員：本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校長擔任，綜理一切課程發展事宜；委

員兼執行秘書 1人，由教務主任擔任，負責本會行政協調事宜；另設委員 31

人包括： 

（一）行政人員代表 17人：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創

發處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主任教官、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設備

組長、資訊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輔導組長、特教組長、體育組長。 

（二）各領域科主席(召集人)7人：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全

民國防教育。 

（三）各年級導師代表 3人。(由各年級級導師擔任之) 

（四）教師會代表 1人。 

（五）家長會代表 1人。 

 (六) 專家學者代表 1人。 

 (七) 學生代表 1人。(由班聯會主席或優良學生代表擔任之) 

二、分工：本會下設課程推行工作、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空間規劃等三個執

行小組，其成員及工作職掌如下： 

(一)課程推行工作執行小組 

1.組織成員：由教務主任、相關組長及各領域召集人、年級導師及教師

會、家長會代表組成，由教務主任兼任召集人。 

2.工作任務：推行工作執行小組設四分組 

(1)第一分組：課程規劃小組，負責高中課程、課程區域合作等規劃與

推行工作。 

(2)第二分組：課務與研習小組，負責教學、師資調配及研習規劃工作。 

(3)第三分組：教科圖書評選小組，負責教科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工作。 

(4)第四分組：學籍處理小組，負責學籍、成績處理規劃工作。 

(二)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執行小組 

1.組織成員：由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相關組長及輔導教師組成，由輔

導主任兼任召集人。 

2.工作任務：規劃執行小組設分四小組。 

(1)第一分組行政組：負責行政支援整合規劃工作。 

(2)第二分組教學組：負責課程規劃與教學推動規劃工作。 

(3)第三分組活動組：負責活動策劃及執行規劃工作。 



(4)第四分組資源組：負責活動資源規劃工作。 

 (三)空間規劃執行小組 

1.組織成員：由總務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務主任、相關組長組成，由

總務主任兼任召集人。 

2.工作任務：空間規劃執行小組設三分組。 

(1)第一分組：負責空間資源整合規劃工作。 

(2)第二分組：負責學校設備統整規劃工作。 

(3)第三分組：負責圖書館設備統整規劃工作。 

伍、會議召開之細則 

一、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或召開執行小組、

分組會議。 

二、本會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校長指派一人為主席。 

三、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需有出席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四、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陸、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一)贊成 66 票、反對 0 票。 

(二)本修訂案通過以班聯會主席為學生代表。 

 

提案單位（提案人）：教務處（教學組） 

案由二：本校 107 學年度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實施計畫(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詴辦方案第四條：「申請設

置教學輔導教師之學校，應提出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本局

核定後實施」辦理。 

二、本校研擬之計畫如後，擬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報市府教育局。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實施計畫(草案) 

一、實施目的：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二、教學輔導教師預定服務對象與人數之分析： 
(一)預定服務對象： 

1.初任教學三年內之教師（含全學年代理代課教師，不含實習教師）。 
2.新進至學校服務之教師 



3.自願成長，有意願接受輔導之教師 
4.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教學有困難之教師。 

(二)本校人數分析： 
1. 本校國中部現有班級數普通班 30 班、身障資源及學困班各一，總共 32

班，教師編制共計 70人（含身心障礙資源班特教教師 3人、輔導教 2人、
學困班 2人、國中課後補 1人、外加增聘專任輔導教師 2人，100 年國中
課稅候補 1 員，102 學年度 9 班以上額外再增 1 人），依教育局規定控管
員額 1人，目前聘用合格教師 69人，其中有 11位代課教師，在本校教學
年資未連續滿五年者約 16人。 

2. 本校高中部現有班級數普通班 33 班、體育班 3 班、身障資源班 1 班，總
共 37班，目前教師編制共計 82人（含輔導教師 2人，身障 1人，及教育
局控管 1人），目前聘用合格教師 81人，其中有 7位代課。 

三、教學輔導教師的預定人數與遴聘過程： 
(一)預定人數： 

1.以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總編制百分之十二為上限。 
2.符合八年以上合格教師教學年資、五年以上教學年資之教師，高中部有 68 人、國

中部 43人。 

3.107 學年度預計推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選人數 4 人，下學期預計儲訓人

數 4人。 
 (二)遴聘過程： 
1.甄選： 
(1)由本校教學輔導教師推薦工作小組（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及教學組長、實

研組長）依教師特質與個人意願推薦儲訓人選，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審議方式以文件審查為原則。參加教師應繳交個人教學履歷自傳及至少一
個教學單元設計以及教學後之書面反思心得）後送請校長核定並報市府教育局
核定實施。參加甄選之教師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①八年以上合格教師之教學年資。 
②具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知能，並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③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 
④能示範並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提供相關教育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決
問題。 

⑤具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研習證書。 
(2)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通過。 
2.儲訓： 

(1)應參加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之儲訓課程。經儲訓合格者，
由教育局造冊候聘，並頒予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後再由學校依
規定聘兼之。 

(2)前項所稱之證書其有效期間為六年，證書超過有效期間之教
師，欲再任教學輔導教師者，應重經前項程序，學校始得再
聘其兼任教學輔導教師。 

四、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象的配對方式 
(一)考量教學輔導教師之任教科目（學習領域）、年級、教學準備時間、人格

特質等，儘量與服務對象相近為原則。 
(二)尊重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意願。 
(三)專任合格教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每位以輔導一至二名服務對象為原則。 
(四)如有特殊狀況，得於教學輔導過程中調整配對。 
 

五、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職責與工作條件 
(一)協助服務對象了解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環境。 



(二)觀察服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 
(三)與服務對象共同反省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立教學檔案。 
(四)在其他教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助，例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

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行學習評量
等。 

(五)將教學輔導制度完整納入學校行政體系中，並在校長之領導下，結合教學
輔導教師以外之教師，從旁輔助教學輔導教師之職務，從事初任教師及教
學有困難教師之指導及協助。 

六、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象的在職成長規劃 
(一)經聘任後之教學輔導教師，每年應參加學校所舉辦之 12小

時在職成長課程以及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所舉辦之 15 小時
在職成長課程。 

(二)前項校內在職成長課程，得邀請教學輔導教師之服務對象及
校內外相關教師共同參與。 

(三)每 4至 6位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教師安排共同空堂時間，以
便成為教學成長團隊，相互研討成長之，以讀書會或合作式
行動研究進行之。 

(四)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每月至少 2次互動討論時間。 
七、校內配合經費及其他各項配合措施： 

(一)每輔導一名服務對象，得依規定酌減教學輔導教師原授課時數一節課，
但最多以減授原授課時數二節課為上限。減授鐘點後所需增加之員額或
代課鐘點經費，申請市府教育局預算支應。 

(二)前項減授鐘點，若確因教學輔導教師教學需要而無法減授時數時，得改
領超鐘點費。 

(三)退休教師擔任之教學輔導教師得領取誤餐費及交通費。 
(四)設置教學輔導研討室，佈置舒適溫馨情境，使教學輔導老師與夥伴教師

能放鬆且深入進行教學對話。 
八、各項工作辦理期程規劃（實施進度甘梯圖）： 

月份 

工作事項 

一
二
月 

三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參加宣導說明會                              

召開校務會議通過詴辦要點                              

申請詴辦                               
確定詴辦學校                               

遴薦教學導師培訓名單並造冊報局                               

確定培訓教師                               
前置作業期                               

教學導師職前訓練                               

聘用教學導師並確定配對之服務對象                               

教學導師開始實施各項輔導工作                               

教學導師與服務對象在職成長                               

工作檢討會（每月）                               
接受訪視                               

期末工作檢討會                               
草擬成果報告                               
九、預期成效及自我評鑑措施： 



(一)定期召開相關會議：每學期至少應舉辦一次工作檢討會。 
(二)進行必要之教學改進與自我評鑑措施：每月視需要辦理教學視導，以發現並改進相

關之教學問題。 
(三)提昇本校教師專業形象，增進家長滿意度。 

十、其他有關事項 
(一)本詴辦實施計畫結束時，提出實施報告；並視需要辦理成果發表。 
(二)教學輔導教師工作績優者，得報請教育局辦理敘獎或頒發獎狀（牌）。 
(三)學校教學輔導教師任職期間，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

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應經教評會同意，送請校長解除其
教學輔導教師職務並註銷、收回其教學輔導教師證書。 

(四)前項學校教學輔導教師經免除職務後，學校得報請本局核定，另行聘任有
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續任完成所剩餘之聘期。  

十一、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贊成 78 票、反對 0 票。 

 

提案單位（提案人）：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三：106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表。 

說明：106年度收入 0元、支出 0元、剩餘 0元 

決議：全體鼓掌通過 

 

提案單位（提案人）：輔導室（輔導組） 

案由四：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明：依據北市教中字第 10638047500號函，修正「臺北市國
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為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學生申訴案件及再申訴處理辦法，因而需修正本校申訴
實施要點部分條文。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06 學

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後條

文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06 學

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原條文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

訴及再申訴案件處理辦法 

参、申訴人條件、期限及相

關規定 

三、申訴人提起申訴

者，應自知悉或通

参、申訴人條件、期限及相

關規定 

三、申訴人提起申訴

第三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

其個人之管教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知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

向學校提起申

訴。但自管教措施

作成後，已逾一年

者，不得提出。 

 

者，應自知悉或通

知送達之次日起

二十日內以書面

向學校提起申訴。 

 

害其權益者，得於其

法定代理人知悉管教

措施作成或以書面方

式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由其法定代理

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

提出申訴。但自管教

措施作成後，已逾一

年者，不得提出。 

肆、申訴評議委員會 

二、申評會置委員十一

人，均為無給職，任

期一年，由校長就下

列人員聘任之。 

1、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三

人。 

2、學校教師會代表或教師

代表三人。 

3、家長代表三人。 

 

肆、申訴評議委員會 

二、申評會置委員十一

人，均為無給職，任期

一年，由校長就下列人

員聘任之。 

1、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三

人。 

2、學校教師會代表或教

師代表三人。 

3、家長會代表三人。 

 

第四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

申訴案件，應設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申評會）。 

三 家長代表，一人至三人。 

九、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

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 

九、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

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 

 

陸、申評會職責 

一、申訴之評議決定，

自收受申訴書之

次日起，應於二個

月內為之；必要

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訴人之法

定代理人。延長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一個月。 

陸、申評會職責 

一、申訴之評議決定，

自收受申訴書之

次日起，應於三十

日內為之，並應於

評議決定之次日

起十日內作成學

生申訴評議決定

書。 

第十四條  申訴之評議決

定，自收受申訴書

之次日起，應於二

個月內為之；必要

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訴人之法定

代理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

逾一個月。 



 
 

陸、申評會職責 

八、對於輔導轉學、

休學或類此處分

之申訴案，並應

於評議決定書附

記；申訴人如不

服申評會之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

決定書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

依法向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以下

簡稱教育局）提

出再申訴。 

陸、申評會職責 

八、對於輔導轉學、

休學或類此處分

之申訴案，並應

於評議決定書附

記；申訴人如不

服申評會之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

決定書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

依法向臺北市政

府提起訴願。 

 

第十三條  申訴評議決定

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 

申訴評議決定書

應附記，如不服申訴評

議決定，得於申訴評議

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提出再申訴。 

決議： 

(一)本修訂案通過恢復第九條，其它修正通過。 

(二) 贊成 97 票、反對 0 票。 
 

提案單位（提案人）：班聯會 

案由五：高中週一、五遇段考生活作息調整建議。 

說明： 

1.依據 105-2 期末校務會議決議，106 學年度起，高中部週一、五調

整為 0800 到校。 

2.於本學期第一次段考(10/13 星期五)，部分班級副班長為確認同學

到校狀況及繳交點名單，影響到自身的考詴時間與心情。 

3.為避免上述狀況再發生，學生於 10 月份青年會議會中提議修訂高

中週一、五遇段考調整為 7:50 到校，並於 11 月青年會議通過。 

決議：全體鼓掌通過 

肆、散會(十一時五十分) 


